
法華經與釋尊 
 

本章概述釋尊佛法真髓的法華經，同時也概觀從釋尊傳至日蓮大聖人的

法華經弘通之歷史。 
 

 

 

釋尊的出世本懷 

  法華經這部經典是釋尊的

的根本目的。 
  法華經中說示，佛出現在

令一切眾生成佛。亦即，方便

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所有的

生獲得清淨，才出現於世間）。

  另外，同樣在方便品裡，

就一直秉持的誓願。那個誓願
生，成為像我一樣的佛）。」（同上

  誠如上述，法華經是為實
 
諸經之王 
 

  釋尊說了諸多教法，後來

「經王」「諸經之王」，是最高

  其理由是，其他諸經所說

是為何而說，明白說出佛的真

的真意當中，明示出眾生皆有

的力量。 
  法華經與諸經之間的這種

目，法華經則是掌握整個細目

經是為了使人心成熟以進入法

諸經可譬喻為必要的鷹架。佛

到佛界。 
 
 
 
 
 
 

法華經的特色 

 

「出世本懷」。出世本懷是指佛出現在這個世上

這個世上的根本目的（出世本懷 = 一大事因緣）是

品裡有：「諸佛世尊。欲令眾生。開佛知見。使

佛陀、世尊，是想讓眾生開啟佛的知見，使眾

」（法華經並開結一二九頁） 
釋尊也提到，他藉說法華經，成就自過去以來

是指「欲令一切眾。如我等無異（要讓一切眾

，一四○頁） 
現佛的本懷 --「一切眾生成佛」，所說的經典。 

編成許多經典留存下來。其中，法華經被稱為

的一部經典。 
的教法只是片段，而法華經則是指出那些教法

意。此真意即指「眾生成佛」，法華經在敘述佛

佛界生命，法華經有著令人深信自身擁有佛界

關係，可譬為綱要與細目，亦即，諸經是細

的綱要，也能譬喻為建築物與鷹架。亦即，諸

華經的教法，所以對法華經這個建築物而言，

之教法的目的，始終在於令眾生藉由法華經達



為滅後的經典 
 

  法華經是釋尊為了滅後眾生所說的經典。為實現眾生成佛，光靠佛自己

本身在世救濟眾生並不夠，為了滅後眾生，必須顯示成佛之法，並加以弘

揚。法華經正是救濟滅後眾生為重點所說之法，並說出其使命、實踐。 
  法華經中說示佛悟得之法、救濟眾生之法 -- 一乘，是為了滅後眾生。明

示釋尊本有永遠的佛界生命，說出其救濟之力，也是為了滅後眾生。另外，

法華經的主要儀式 -- 虛空會，正是為了將滅後弘通託付地涌菩薩的儀式。 
  而且在見寶塔品第十一中闡述六難九易、勸持品第十三中闡述三類強

敵，說示釋尊滅後弘經的尊貴與困難性，勸進虛空會會眾實踐廣宣流布。 
 
法華經的要點 
   

就法華經是為「一切眾生成佛」所說的經典來看，可歸納以下三要點。 
 
成佛的法理 
 

  第一點，法華經中說示了能令「一切眾生成佛」的法理。 
  那是指一切生命皆具有「佛界生命」的法理。換句話說，眾生皆有「佛

性」（成佛的可能性）。 
  例如，先前引用的方便品經文「令眾生開佛知見」，這是意謂眾生的生命

本來就具有佛的智慧。 
  法華經以外的經典強調，例如二乘（聲聞、緣覺）之人絕對不能成佛，或

說女性、惡人無法成佛，在實質上否定一切眾生的成佛。 
  法華經中眾生成佛的法理，中國天台大師以「十界互具」或「一念三

千」的法理加以展開，在中國、日本弘揚開來。 
  另外，日蓮大聖人建立了眾生實際上能湧現佛界之道。 
 
為救濟眾生之大願而活的真實之佛 
 

  第二點，法華經中闡明「佛」真實的姿態。 
  亦即，壽量品中說道，在這之前皆說釋尊今世才成佛（始成正覺）是暫時

的姿態。其實釋尊是壽命長遠的佛（久遠實成之佛），在無法估量的過去成佛以

來，就一直在娑婆世界（意指應忍耐的世界，指現實世界）救濟眾生。 
這表示，在現實世界為「救濟一切眾生（成佛）」此誓願而活，才是真實

佛的姿態。 
 

在壽量品的末尾，敘述久遠實成的釋尊希望一切眾生成佛的心願如下：「每自作是念 

以何令眾生 得入無上道 速成就佛身（久遠實成的釋尊常思考，要如何引導眾生，讓他

們進入最高的佛道，迅速成就佛身呢？）」（法華經並開結五一六頁） 



  其他的經典裡述及，超脫現實進入特別境地的佛、聖人，而且還述說，

游離人間的超俗之佛、與不同於現實世界的理想的佛國世界（淨土），但這並

非真實的佛或淨土。 
  法華經裡所說的佛，是欲使現實中痛苦的人跟他一樣打開佛界，是救濟

眾生的佛。經文中說示，這樣的生命態度，才有悟得永遠真理之佛的境地，

達到堅定不移的絕對幸福。 
 
承繼大願之菩薩 
 

第三點，法華經中明示，在釋尊入滅後，信仰法華經之「菩薩」的根本

使命。菩薩是指「追求悟達之眾生」，法華經中指出，法華經菩薩的使命，並

非只追求自身的悟達，也在現實世界，實現「一切眾生成佛」的使命，並指

出擔任此使命的菩薩是「地涌菩薩」。 
 
 
 
 
 

 
 
 
 
 
 
 
 
 
 

 


